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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拓展署总工程师 / 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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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务处牛头角分区指挥官  

香港警务处秀茂坪警区行动主任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经理 - 对外事务  

 

运输署高级运输主任 /巴士发展 ( 九龙 ) 

运输署运输主任 / 巴士发展 (九龙 ) 

九龙巴士 ( 一九三三 ) 有限公司经理 (车务 )(署理 ) 

九龙巴士 ( 一九三三 ) 有限公司助理经理 ( 公共事务 ) 

九龙巴士 ( 一九三三 ) 有限公司主任 (车务支援 ) 

城巴有限公司经理 ( 策划 ) 

城巴有限公司营运经理 ( 九龙及新界 ) 

城巴有限公司企业传讯经理  

城巴有限公司经理助理企业传讯主任  

 

* * * 

 

欢迎辞  
 

1. 交通运输委员会 (下文简称「交运会」 )主席欢迎各位委员及部门

代表出席交运会第二次会议。  

2. 主席表示，根据《九龙城区议会常规》 ( 下文简称《区议会常规》 ) 

第 22 条，若稍后讨論的事项与委员的物业业权、职业或投资等个人利益 

有所冲突，委员须在会议上申报，以便他根据《区议会常规》作出决定。此

外，根据《区议会常规》第 80(1)条， 委员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为该委员会

全体成员人数的二分之一， 如在会议开始时或在会议进行期间没有足够的

法定人数，他须指示秘书召唤缺席者出席。如在 15 分钟后仍未有足够的

法定人数， 他会宣布休会。他接着根据《区议会常规》第 13 条的规定，

批准每名与会者就某一议题参与讨论或辩论的最高次数为  3 次， 以及每

次发言的时限为 2 分钟。他又提醒与会者关掉手提电话的响闹装置或将

其改为震动提示，以免干扰会议进行。  

3. 主席作出申报，表示他已根据《区议会常规》第 21(1)条的规定， 

在会议前向区议会主席申报他在启德区拥有私人物业， 故决定交由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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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主持议程一及议程二的讨论。  

 

 

议程一  

启德智能绿色集体运输系统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1/2024 号 ) 

4. 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介绍文件。 

5. 委员的提问及意见综合如下：  
 

(i) 委员欢迎及支持政府推展启德智能绿色集体运输系统 ( 下文

简称「绿色运输系统」 )； 

(ii) 委员要求土木工程拓展署于兴建绿色运输系统时预留空间

作日后扩展之用，如延伸至东九龙其他地区、宋皇台、土

瓜湾以及启德儿童医院和启德急症医院一带，  以方便居民

和旅客出入； 

(iii) 委员建议署方要求承建商做好隔音和保障居民私隐的工作，  

以减少对附近一带居民的影响；  

(iv) 委员建议计划中的东九龙线能与启德线采用相同的铁路系

统，并在可行情况下考虑两线连接的可能性；  

(v) 委员建议使用原方舱医院一带的用地作绿色运输系统的车

厂之用，并积极发展车厂上盖；  

(vi) 委员查询工程招标需于 2026 年才进行的原因，以及署方于

进行招标前的各项工作详情及进度，  并要求署方加快招标

程序，尽早展开工程； 

(vii) 委员建议署方就工程成立工作小组，并邀请区议员及居民

加入，以便向各持份者发放工程的最新资讯；  

(viii) 委员要求署方做好前期的勘察工作，以免工程影响附近楼

宇结构安全； 

(ix) 委员查询工程的开支预算；  以及 
 

(x) 委员查询绿色运输系统的运作事宜，  包括落成后的营运及

财政管理安排、各车站位置、候车时间、载客量、预计的

落成时间和开始营运时间以及雨水疏导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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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如要将绿色运输系统延伸至其他地区，  

需要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  以及评估对项目推展时间表和整

体成本效益的影响。为早日落成绿色运输系统，  署方会以目

前的初步建议走线作为基础，  惟会在意向书中咨询供货商及

营运商对于走线的意见；  

(ii) 署方在进行勘查研究时，会探讨在绿色运输系统沿线较多

人流的位置设置车站，并会探讨是否需要兴建行人连系设

施以方便市民； 

(iii) 署方会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来评估工程对居民的影响，并会

建议合适的缓解措施，  减少对居民的影响。此外，  署方亦

会在意向书中咨询供货商及营运商就噪音控制及保护住宅

私隐方面的意见； 

(iv) 署方会与负责管理启德邮轮码头及启德体育园的政府部门

及营运商保持紧密沟通，讨论绿色运输系统落成后的配合

和安排；  

(v) 由于相关的绿色运输系统首次在香港应用，署方在正式招

标前需进行相关的预备工作，  包括邀请供货商及营运商递

交意向书及研究不同系统的可行性、土地勘测、环境评估、

规管框架、财务安排及营运要求等。署方会同步进行上述

的各项工作，争取于 2026 年进行招标；  

(vi) 计划中的东九龙线及绿色运输系统是两个不同定位的运输

系统，而且服务对象不尽相同，故未必能采用相同的系统， 

惟署方仍会探讨有关建议的可行性；  

(vii) 署方在设计时间会因应香港的气候设置足够及有效的排水

系统，并会尽量减低在施工阶段对附近道路及设施的影响； 

(viii) 署方会于勘查研究阶段评估绿色运输系统在兴建时对附近

楼宇的影响， 以确保不会影响附近一带楼宇的结构安全；  以

及  

(ix) 署方会根据供货商及营运商提交的意向书评估最适合用于绿

色运输系统的载客量、列车长度及车站位置后，才可计算出

绿色运输系统的建造估价及落成后每班车的等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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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暂无法提供有关的资料。  
 

7. 委员有以下追问和建议， 重点如下： 
 

(i) 委员要求土木工程拓展署评估绿色运输系统来往启德各主

要地点所需的时间，  以及增设合适的设施配套，  方便市民

前往车站； 

(ii) 委员建议署方参考上海磁浮列车的兴建方式，  以及在落成

后，于沿线的两侧兴建隔音屏，以减低噪音对居民的滋扰； 

(iii) 委员查询于勘察阶段有否发现未能进行地基工程的位置，  

并要求署方提供初步的勘察报告；   

(iv) 委员建议署方于意向书中加入对各工程阶段的要求完工时

间，希望绿色运输系统可尽快完工，早日投入服务；   

(v) 委员认为将绿色运输系统连接至丽港城、茶果岭及油塘一

带可大幅减低市民来往启德的交通时间，亦有助将启德打

造成一个新旅游景点。另外，  因应观塘避风塘的趸船数量

减少和工务中央试验所及嘉里危险品仓库即将迁离九龙湾

一带，将绿色运输系统路线延伸至观塘一带的难题应已解

决，查询署方未能将绿色运输系统路线延伸至观塘一带的

原因； 

(vi) 委员指现时启德儿童医院虽有行人天桥接驳至彩虹一带，  

惟天桥出入口附近并没有巴士站，令天桥的效用大打折扣， 

故要求将绿色运输系统连接至启德儿童医院，以方便市民

来往启德及彩虹； 

(vii) 委员建议署方考虑以 Y 字型的方式兴建绿色运输系统路线。

他表示随着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重建及未来启德医院的

落成，跑道区一带的人流将大幅上升， 而现时启德的交通网

络将不胜负荷， 故建议署方考虑沿海岸边兴建绿色运输系统

的延伸路线连接启德儿童医院一带， 以改善该范围交通配套

不足的问题； 以及 

(viii) 委员认为根据现时的路线设计，  绿色运输系统只能将启德

的居民及游客引导至启德站或宋皇台站一带，  并未能改善启

德交通配套不足的问题根源，  故建议长远应考虑将绿色运

输系统连接至茶果岭、油塘及将军澳一带，  以疏导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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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 才能有效改善相关问题。 

8. 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根据现时的初步走线，  绿色运输系统将会途经启德体育园

及启德邮轮码头。署方会根据勘查研究结果，  并以方便市

民使用为大原则，落实车站位置；  

(ii) 至于延伸绿色运输系统至启德儿童医院一带的可行性，  因现

时前跑道区住宅楼宇之间的空间较为狭窄，  令工程难度上

升，  需要研究有关技术的可行性。署方亦会于意向书中咨

询供货商及营运商对于走线的意见；  

(iii) 署方在进行工程时会注意现有的地下管线或区域供冷系

统等地下公共设施、以及中九龙干线、启德隧道和屯马线

隧道等大型基建设施，以减少对有关设施的影响；  

(iv) 署方会考虑委员的意见，  研究于意向书中加入对有关工程

的预计完工时间； 以及 

(v) 有关于沿海岸边一带延伸走线至观塘及油塘的建议，  由于现

时观塘市中心一带建筑非常密集， 牵涉不少技术问题， 而且

有关的工程需跨越维多利亚港，  亦需避开观塘一带的码头设

施， 有关的延伸走线会更长，  需要更多的建造时间及成本。

惟署方备悉委员的意见，  会于收集意向书意见及完成勘察研

究后， 探讨兴建延伸走线的可行性。 

9. 副主席作出总结，希望署方可考虑各委员提出的意见，并尽快开

展各项相关工作。  

 

 

议程二  

要求加快启德集体运输系统进度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2/2024 号 ) 

 

10. 委员介绍文件，要求土木工程拓展署将居民的意见纳入意向书供

承建商参考及进一步缩短部分预备工作的时间，尽快展开工程。  

11. 副主席  表示由于委员及部门代表均没有补充，  而且此议程的内

容已在议程一获得充分的讨论，他宣布结束此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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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三  

「人人畅道通行」计划为九龙城区内现有一条行人信道（ 结构编号：K64）加建

升降机设施进度报告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3/2024 号 ) 

12. 路政署代表介绍文件。 

13. 委员的意见及提问综合如下：  
 

(i) 委员表示居民对升降机工程项目延期感到失望，  要求路政

署适时并主动地向区议会汇报工程的最新进度；  

(ii) 委员查询署方如何确保在重新招标后，工程不会再出现延

误；  

(iii) 委员指有关的工程已多次延误，在新承建商接手后预计仍

需 18 个月的施工时间，认为署方需加强监管工作；  

(iv) 委员要求署方提供最新的招标进度；  以及  
 

(v) 委员查询署方在  2023 年年初发现承建商表现不理想时没

有立即采取应对措施的原因。  

14. 路政署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路政署备悉各委员的意见，会尽快完成招标程序及重新展开

工程；  

(ii) 署方指承建商工程表现欠佳为个别情况，并已在知悉有关情

况后，随即向该承建商发出警告信及「表现欠佳报告」， 及

予以时间改善。惟承建商的表现依旧没有改善，  署方在咨

询法律意见后，已收回由该承建商负责承建的工程；  以及 

(iii) 现时工程仍处于招标阶段，署方会适时向各委员报告最新的工

程进度。  

15. 委员有以下追问及意见，重点如下： 
 

(i) 委员对路政署的回应表示失望，认为署方未能回答有关招  标进

度的提问， 并要求署方提供招标程序的确实截止日期；   

(ii) 委员要求署方交代有关的承建商在区内承接的其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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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iii) 委员查询署方有否定期派员监察工程的进度；以及  
 

(iv) 委员查询署方能否要求新承建商增拨资源及加派人手工

作，  以缩短工期。他又建议署方可考虑将向旧承建商追讨的

赔偿用于缩短工时的措施上。  

16. 路政署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一般工务工程的招标时间约一个多月。她会与部门相关的

同事确认后，于日后向各委员补充；  

[ 会后补注：路政署回复相关工程的招标程序已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完成， 现时正处于评审标书阶段。 ] 

 

(ii) 工程合约的工程监督会定期到各工程地点巡视，监察工程的进

度。由于整个工程较为复杂的岩石坡平整工序已完成， 如没

有特殊情况， 署方预计升降机工程在重新开展后可于 

18 个月内完成； 以及 
 

(iii) 有关缩短工期方面，需视乎地盘情况决定。由于上述工程

地盘狭窄，无法同时安排大量人手进行工程，惟署方会协调工

序，尽可能加快工程进度。  

17. 主席作出总结，希望署方加强监管工作，确保有关工程可如期， 

甚至提早完成， 并要求署方适时向各委员汇报最新的工程进度。 

 

 

议程四  

关注九龙城区内外卖平台单车使用者对行人安全的影响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4/2024 号 ) 

 

18. 委员介绍文件，表示现时愈来愈多市民使用各外卖平台订购餐点， 

惟部分外卖员却无视交通规则，经常在行人路上踏单车，又在马路上逆线

行驶，有关情况于九龙城区内十分常见。委员要求警方加强执法工作， 并针

对外卖平台的经营者及外卖员加强宣传教育，如以英文或其他语言进行宣

传。委员又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委员表示随着启德区的楼宇陆续入伙，愈来愈多区内居民使

用外卖平台，造成大量的外卖员经常于启德区包括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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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公园、AIRSIDE 商场、启德车站广场和启德大道公园

使用疑似经改装的单车和滑板车无视交通规则胡乱行驶，  

严重影响附近一带居民的安全。委员建议警方联同康乐及

文化事务署 ( 下文简称「康文署」 )、道路安全议会或其他相

关部门进行联合行动， 协助执法或宣传教育； 以及 

(ii) 委员表示有关的违规情况在红磡区亦很常见，包括黄埔和其他

红磡旧区。当警务人员在附近巡逻时，单车使用者会表现得自

律守规，惟警务人员一旦离开现场，他们便会故态复萌。另外，  

在晚间时分亦会有大量单车摆放在芜湖街的油站一带，霸占

行人路，阻碍居民出入。委员要求警方加强执法如派出便衣探

员巡逻并进行执法行动，并建议仿效近日宣传提防骗子讯息

的手法，加强对外卖员宣传安全使用单车的重要性。 

19. 香港警务处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警务处九龙总区的同事会与各外卖平台保持紧密联系，并会

不定时透过外卖平台向外卖员发放有关道路安全的讯 息， 

亦会向新入职的外卖员提供有关交通安全的讲座，希望可提升

外卖员的道路安全意识；   

(ii) 根据香港法例，  有关在道路上交通安全的执法只能由穿着制

服的军装警员负责，因此警方无法安排便衣探员进行执法行

动。在安全的情况下，警方亦会安排交通警员于较隐蔽的位

置进行监视  并在安全的情况下对违规的外卖员作出检控； 

以及 

(iii) 已备悉有关启德区内行人路及公园的单车使用者违规驾

驶的情况，  会加派人手巡逻，并会联络康文署商讨进行联合

行动的可行性。 

20. 主席 作出总结， 表示要改善单车使用者的道路安全意识只能依

靠宣传教育及严厉的执法行动，他呼吁地区人士及团体向警方提供有关  

资讯，以便警方采取相应的执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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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五  

要求在红磡旧区违泊黑点加强执法改善问题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5/2024 号 ) 

 

21. 委员介绍文件，并有以下要求及建议：  
 

(i) 委员要求有关部门在收集有关改善措施的建议时，  将市民

的意见纳入考虑，并针对文件提及的街道加强执法及采取相

应的措施改善违泊问题； 以及 

(ii) 委员表示除文件提及的街道外，差馆里、鹤园东街及卫环里

亦有严重的违泊问题。尤其是卫环里附近的红磡邨居民因

大量旅游巴违泊，  导致他们的视线在横过马路时受阻，  故要

求相关部门跟进有关问题。  

22. 香港警务署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九龙城警区于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2 月期间在明安街、

差馆里、宝其利街、曲街、必嘉街、老龙坑街及温思劳街， 

合共向违泊车辆发出超过  7 300 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以及向

上述街道的店铺负责人发出警告，  着令负责人即时处理阻街

杂物； 

(ii) 就区内的违泊问题，九龙城警区人员已设立档案及由专队人

员负责跟进。警方已知悉委员提及有关区内其他违泊黑点

的资讯，会增派人手跟进； 以及 

(iii) 九龙城警区会持续联同相关的执法部门进行名为「晓月行

动」的联合行动，打击杂物阻街及违泊的情况，以确保道路

安全及交通畅顺。 

23. 运输署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运输署曾派员到红磡区包括明安街、差馆里、宝其利街、

曲街、必嘉街、老龙坑街及温思劳街等检视现场的交通情况，

并已在有关路段部分的位置划设了「不准停车限制区」， 禁止

一般车辆于指定时段内停车；  

(ii) 署方会详细考虑上述路段的交通及平衡地区人士上落客

货的需要，研究在有关路段延长或增设「不准停车限制区」

的可行性，及考虑在区内路旁适当位置增设泊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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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有关宝其利街有货车长期占用咪表位的情况，  署方曾派员

到场视察，观察到有关货车有部分时间会付费使用有关的泊

车位。惟货车有逾时违泊，及有关泊车位亦有被杂物霸占。署

方会继续留意区内泊车位占用的情况，  并会与相关部门跟

进及采取适当跟进行动；  

(iv) 就有关违例泊车的事宜，  署方已联络警方跟进，  并请求加

强执法；以及 

(v) 署方曾派员到温思劳街视察，并已在该街道过路处两旁的

合适位置，将 U 型栏杆置换成适合于过路处两旁使用的密

封式栏杆，以引导行人安全横过马路及协助管理交通。  

24. 主席作出总结，表示警务处和运输署都已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具体

及积极的跟进行动，期望稍后可见成效。 

 

 

议程六  

要求于区内加设对角行人过路处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6/2024 号 ) 

 

25. 委员介绍文件。 

26. 运输署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运输署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在沙田沙角街与逸泰街路口试

验设立对角行人过路处， 亦将会在 2024 年年中在尖沙咀

加拿分道与加连威老道路口推行试验计划。有关的试验计

划为期约六至九个月，  署方会小心考虑行人及司机对设施

的意见， 以检讨对角行人过路处的成效；以及 

(ii) 署方会视乎两个试点的成效，  如有关试点的对角行人过路处

运作理想，  会进一步小心拣选有对角横过路口需求及不会

对路口的车辆通行能力做成太大影响的其他合适灯控路

口，考虑进一步推展对角行人过路处。  

27. 主席表示由于委员没有其他意见，  故结束此项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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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七  

增加区内电单车泊位和电动车充电泊位  配合九龙城未来发展所需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7/2024 号 ) 

 

28. 委员介绍文件， 并有以下意见：  
 

(i) 委员指环境保护署的书面回应并未能充分回应委员于文件

中提出的提问及建议； 

(ii) 委员对署方没有派员出席会议表示失望，认为有关的做法

是对区议会的表现欠尊重；以及 

(iii) 委员要求续议此议题，并要求环境保护署派员出席下次的

交运会会议， 回应委员的查询。 

29. 主席接纳委员的建议，宣布于下次会议续议此议程。  

 

 

议程八  

关注何文田港铁站  A3 出口连接忠义街天桥及  B2 出口连接忠孝街路面的等候

升降机时间长的问题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8/2024 号 ) 

议程九  

优化及增设区内港铁站设施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9/2024 号 ) 

30. 主席 表示由于议程八及议程九均与港铁站设施有关，在征询委

员意见后，宣布合并讨论该两项议程。  
 

31. 委员介绍文件第 8/ 2024 号及文件第 9/ 2024 号， 并有以下意见及

提问： 

(i) 委员指宋皇台站 B3 出口只能作出口之用， 但由于香港铁

路有限公司 ( 下文简称「港铁公司」 )的指示不清晰，不便市民

出入， 故要求港铁公司提供更清晰的指示；  

(ii) 委员要求于宋皇台站  B 出口行人隧道增设单向行人运输带及

座椅，  以方便长者及行动不便人士能舒适地来往连接车站

及该两个出口； 

(iii) 委员指出要求于土瓜湾站增设贵州街出入口的建议于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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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线兴建时已多次向相关部门提出， 亦曾多次于不同的会

议中讨论，  有关的建议更曾于立法会的工务小组委员会中获

时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承诺会适时检讨。委员要求相关部

门对有关建议再作考虑；以及 

(iv) 委员查询连接启德站  A 出口及启德大道公园上盖工程的进

度及时间表。  

32. 港铁公司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港铁公司备悉委员对改善及增加车站设施的建议，  惟他亦希

望委员理解港铁公司在增加或改善设施时需考虑多方面

的因素，如地理环境限制、消防安全、车站人流、设施使

用量及成本效益等。惟港铁公司已备悉委员的意见，  在日后

改善车站设施时会再作参考；  

(ii) 有关何文田站  A3 和 B2 出口的升降机等候时间过长的意

见， 港铁公司在派员观察后， 了解到该两部升降机在繁忙

时间的人流较多， 故此港铁公司已采取了一系列设施，  如设

置排队指示、定期检查升降机、适当地调整升降机往来不

同楼层，  以及于繁忙时间安排职员维持秩序以确保运作畅

顺，并鼓励乘客尽量移向升降机中间，  不要站近升降机门

边等， 以加快疏导客流； 

(iii) 他已备悉有关加强宋皇台站  B3 出口指示的建议，并会将

有关的建议转达予负责组别的同事跟进；  

(iv) 有关于宋皇台站 B 出口行人隧道增设座椅的建议，港铁公司

曾研究加设可折迭座椅的可行性， 惟因消防安全的考虑， 未能

增设有关的座椅。港铁公司会继续研究其他可行性，  希望

可令乘客更舒适地使用车站设施； 以及 

(v) 现时连接启德站  A 出口及启德大道公园的上盖为临时上

盖。港铁公司现正准备兴建永久性上盖的前期工作，  并会

参考委员提出的意见作相应的改善，  会适时向委员汇报工

程的最新进展。 

33. 运输署代表  回应， 表示会将有关兴建土瓜湾站贵州街出入口的

建议向负责相关事务的同事转达，并会要求港铁公司留意设施的使用情

况， 适时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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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席 作出总结， 表示委员及市民对港铁公司的设施和服务有很

高的期望， 希望港铁公司研究如何进一步改善。他要求港铁公司将委员的

意见向相关组别转达， 并在需要时，与委员进行实地视察， 以检视增 

设设施或服务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议程十  

要求加密屯马线早上  7:00-7:30 时段之班次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10/ 2024 号 ) 

 

35. 委员介绍文件，并表示虽然港铁公司回复已于早上繁忙时间加开

两班往乌溪沙方向的列车，惟往屯门方向的列车却未有加开班次，故要

求港铁公司于繁忙时间增加往屯门方向的班次。  

36. 港铁公司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港铁公司的早上繁忙时间定于早上 7 时 30 分开始， 而早上

7 时 30 分或之前会按照非繁忙时间的班次安排列车服务；  

以及  

(ii) 根据港铁公司的观察，现时屯马线的列车服务安排基本上

可满足沿线乘客的需求。惟港铁公司仍会持续监察屯马线

的客量需求，在有需要时作相应的车务调动，以应付乘客的

需求。他亦已备悉委员的意见，会向相关组别同事转达。  

37. 主席作出总结，表示屯马线的乘客量不断上升，不少市民亦希望

港铁公司可加强屯马线的服务。他要求港铁公司密切留意屯马线的客量  

变化，适时加强服务，满足市民的需要。  

 

 

议程十一  

2024 -  2025 年度九龙城区巴士路线计划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11/2024 号 ) 

38. 运输署代表介绍文件，表示因应启德区人口的增长，运输署和九

龙巴士 ( 一九三三 ) 有限公司 ( 下文简称「九巴公司」 ) 及城巴有限公司 ( 下

文简称「城巴公司」 ) 会进一步加强启德区内的巴士服务， 重点如下： 

(i) 九巴 224X 号线的特别班次的总站将会由启晴邨延长至启

德公共运输交汇处， 并增设下午繁忙时间的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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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城巴 608P 号线的总站将会由盛德街改为启德公共运输交

汇处，行车路线将会改经宏照道、启祥道、宏光道、启信

道、启成街、承启道及协调道，并增设下午繁忙时间往小

西湾的班次； 

(iii) 为配合来往九龙城区及油尖旺区的深宵及清晨乘客的乘车

需求， 城巴 N20 号线的总站将会由启德沐安街延长至启德

邮轮码头， 行车路线将改经弥敦道、梳士巴利道、红磡绕

道、红磡道、庇利街、马头围道、土瓜湾道、承启道、沐

安街及承丰道一带。署方亦建议增设清晨由启德前往大角

咀的服务；以及  

(iv) 因载客量持续偏低，署方建议取消九巴 85B 及 281M 号线。 
 

39. 委员的意见及提问综合如下：  
 

(i) 委员欢迎运输署及巴士公司加强启德区的巴士服务，  并希望

署方及巴士公司考虑进一步加密城巴 608P 号线的班次， 以

满足过海乘客的需求；  

(ii) 委员认为将九巴 224X 号线的总站延长至启德公共运输交

汇处并不足以解决启德居民来往尖沙咀的需要， 要求署方

及九巴公司将 224X 号线和正线 24 号线的服务范围延伸至

启德； 

(iii) 委员表示署方及城巴公司新增的  N20 号线往大角咀方向

每晚只得一班，  并不能满足启德居民对深宵及清晨巴士服务

的需求，故要求署方及城巴公司考虑进一步加强 N20 号线

的服务；  

(iv) 委员查询九巴 5X 与 5P 号线合并后，原属 5X 号线的三部

车会否调配至 5C 号线；  

(v) 委员查询城巴 608 号线会否如 608P 号线般增设前往小西

湾的班次，  以及会否考虑将两条巴士线的行车路线改经世

运道，以服务即将入伙世运道一带楼宇的居民；  

(vi) 委员指城巴 608P 号线在修改路线后将与城巴 606 及 606X 

号线部分的走线重迭，  查询署方及城巴公司会否考虑调整

有关巴士的行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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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委员要求城巴 N20 号线于土瓜湾道 128 号对出增设车站， 

以服务「五街」和「十三街」一带的居民；   

(viii) 委员查询九巴 X6C 号线是否已改为全日服务；  
 

(ix) 委员要求城巴 A25 及 20A 号线改为全日服务；  
 

(x) 委员查询城巴 20X 及 25 号线的营运情况； 以及 
 

(xi) 由于何文田区内有多个新落成大型屋苑以及香港都会大

学赛马会健康护理学院，  委员要求署方及巴士公司加强何

文田区的巴士服务。他又建议署方开设由何文田前往港岛

东区的巴士路线以方便市民出入。  

40. 运输署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运输署会密切留意城巴 N20 及 608P 号线更改行车路线后的

服务情况，并会因应客量要求，在有需要时进一步加强有关

路线的服务； 

(ii) 署方备悉委员有关九巴  224X 号线特别班次及正线  24 号线

的建议， 并会继续与其他区份的持份者沟通协调； 

(iii) 九巴 5X 号线在合并后，原属路线所用的巴士将不会调配至 

5C 号线； 
 

(iv) 署方备悉有关 608 及 608P 号线的建议， 会视乎乘客需要与

巴士公司商讨调整路线的可行性；   

(v) 署方与巴士公司正就 20A 号线加强服务的事宜进行商讨，  

会适时向委员报告最新情况；以及 

(vi) 署方会与巴士公司研究改善何文田区巴士服务的方案。  

41. 九巴公司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九巴公司已备悉有关  224X 号线的意见，会于日后调整路

线时作参考；  

(ii) 由于现时 5C 号线的服务可应付日常的乘客需求，故原属

5X 号线的车辆在路线合并后， 将不会调配至 5C 号线。九

巴公司会持续留意 5C 及 5P 号线的客量需求， 并会在需要

时作班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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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九巴公司会持续与署方商讨落实  X6C 号线全日服务的细

节及安排；以及 

(iv) 根据去年的巴士路线计划， 25 号线预计于 2024 年第三季

投入服务，九巴公司会与署方就跟进 25 号线投入服务的事

宜保持紧密联系。 

42. 城巴公司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城巴公司会密切留意 N20、608 P 及 608 号线在路线改动后

的客量，并会根据载客量适时检视及调整有关路线的走线

和服务班次； 

(ii) 城巴公司已备悉有关  N20 号线于土瓜湾道增设车站的建

议， 会积极研究； 

(iii) 由于 20X 号线的服务对象主要为启德跑道区的居民，城巴

公司会配合跑道区楼宇的入伙情况， 适时开展有关路线的

服务； 以及 

(iv) 就 20A 及 A25 号线延长服务时间及增加班次的建议，城

巴公司与运输署正积极研究有关建议， 会适时向委员汇报

最新进度。 

43. 主席作出总结，表示希望署方及巴士公司可参考委员的意见，进

一步改善九龙城区的巴士服务。  

 

 

议程十二  

有关反对建议取消  85B 及 281M 号巴士路线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12/2024 号 ) 

 

44. 委员介绍文件，并指出现时仍有不少长者会于九龙塘映月台站或

浸会大学站乘搭有关巴士路线来往沙田、九龙塘及土瓜湾一带，  有关的

巴士路线有一定客量， 故认为需要保留路线。 

45. 运输署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自屯马线通车后， 九巴 85B 及 281M 号线的乘客量持续偏

低。根据运输署进行的实地视察，85B 号线在上午及下午繁

忙时间的载客率分别为 29% 及 17 %；而 281M 号线在上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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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繁忙时间的载客率则分别为 40% 及 8%。因此建议取消

上述路线的服务以善用巴士资源； 以及 

(ii) 署方已备悉委员的意见，  并会在听取各相关区议会辖下的交

运会的意见后归纳各方的意见， 一并考虑。 

46. 九巴公司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自屯马线通车后， 九巴 85B 及 281M 号线的乘客量持续偏

低。有见及此，  九巴公司按照运输署《巴士路线发展计划

中有关改善及减少服务的指引  》，向署  方申请取消有关路

线的服务，以善用巴士资源；以及 

(ii) 九巴公司会继续密切留意该路段的客量情况，  适时与署方

商讨更合适的方案。 

47. 主席 作出总结， 表示明白运输署及巴士公司只会在别无选择的

情况下决定取消巴士路线，惟他仍希望署方及巴士公司可采取如改用单  

层巴士、减少班次等方法， 尽量保留载客量偏低的巴士路线。 

 

 

议程十三  

建议启德巴士改道行驶  K72 桥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13/2024 号 ) 

 

48. 委员介绍文件，并建议推出先导计划，让一些客量相对较低的巴

士路线先试行新路线， 以衡量新路线的效益。 

49. 运输署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现时有关的巴士路线与建议路线的行车时间相若，  加上有不少

市民会于誉港湾及景泰街分站上落或换乘其他巴士路线，  如

将有关的巴士路线改经  K72 桥而不再行经誉港湾及景泰街

分站， 将会影响为数不少的乘客， 故运输署对有关建议有所

保留；以及 

(ii) 署方已备悉委员的意见，  并会继续密切留意启德的发展和上述

公共交通服务的乘客需求变化，  适时与巴士公司作出检讨及

调整路线。 

50. 主席作出总结，表示希望运输署及巴士公司参考委员的意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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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改善启德区的巴士服务。 

 

 

议程十四  

强烈要求增加  241X、 45、 22D 及 22R 巴士数量及班次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14/2024 号 ) 

 

51. 委员介绍文件， 指出文件提及的巴士路线现时的候车时间为 25 至 

40 分钟，在繁忙时段行驶的巴士亦经常爆满，居民需要等候两至三架巴士

才能乘搭有关路线之车辆。委员要求巴士公司于繁忙时间增加班次至约 

10 至 15 分钟一班，以方便市民出行。  

52. 运输署代表  回应， 表示根据运输署及巴士公司各自进行的客量

调查， 45 及 241X 号线现时的班次安排基本上能满足沿线乘客的需求。  

纵使如此，署方已要求巴士公司密切留意有关路线的服务水平及乘客需

求， 有需要时调整服务， 以切合乘客需求。 

53. 九巴公司代表回应，根据九巴公司最近的客量调查纪录，现行的

45 及 241X 号线巴士班次可有效应付客量需求。九巴公司会继续密切留

意相关路线的最新营运情况，以确保服务能满足乘客需求，并适时按需  

要与运输署商讨调整有关服务的安排。  
 

54. 委员有以下追问及意见， 重点如下： 
 

(i) 委员指出部分乘客因候车时间过长而换乘其他巴士路线

或交通工具，  导致出现有关巴士线可满足沿线乘客需求的

错觉； 

(ii) 委员表示由于何文田地铁站远离住宅区，  不少居民需乘搭 45 

及 241 号线前往深水埗或土瓜湾，惟现时有关路线的候车

时间过长，  又经常出现脱班的情况，  故要求运输署及巴士

公司改善脱班的情况，并加密有关路线的班次；  

(iii) 委员表示不少巴士路线均有脱班的情况，  严重影响市民的出

行安排， 市民的出行习惯甚至会因而改变，  继而影响巴士路

线的客流量。因此，  委员要求署方及巴士公司做好监察工

作， 确保巴士准时到站，减少对市民的影响；  

(iv) 委员查询巴士公司「有效应付客流量」的定义；  以及  
 

(v) 委员指出 22D 及 22R 号线于早上繁忙时间在沐安街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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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乘客轮候， 候车人龙甚至延伸至沐安街回旋处，  认为现

时的班次安排未能应付繁忙时间的乘客需求， 故要求署方

及巴士公司于繁忙时间增加有关路线的班次。  

55. 运输署代表回应， 署方理解委员对 45 及 241X 号线的关注。根

据署方的观察及突击调查的纪录，并未于有关车站发现有乘客因巴士客  

满而未能上车的情况。署方会继续与巴士公司密切留意有关路线的服务

情况及乘客需求， 并透过不同的途径监察有关路线的服务水平以作出相应

跟进行动。署方欢迎委员反映有关路线的载客情况。  

56. 九巴公司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九巴公司会根据运输署发出有关巴士服务营运指引的标

准评估各路线是否能有效应付客流量； 以及 

(ii) 根据九巴公司最近进行的客量调查， 45 及 241X 号线现时的

车务安排可应付乘客需求。九巴公司已备悉委员的意见，  并

欢迎委员向他们反映有关路线的载客情况。  

57. 城巴公司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城巴公司因应沐安街启德站于早上繁忙时间的客量高峰，  

近半年来他们已增加有关路线的班次；以及 

(ii) 城巴公司正与运输署研究进一步提升启德区巴士服务的

方案，若有最新消息，会尽快向各委员汇报。  

58. 主席作出总结，表示市民对巴士服务仍有很大的需求，希望巴士

公司决定削减任何路线时， 确保与各地区持份者保持良好沟通，尽量减少

对市民的影响。 

 

 

议程十五  

有关增设旺角至红磡通宵巴士线，行经马头围道事宜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15/2024 号 ) 

 

59. 委员介绍文件， 并有以下意见：  
 

(i) 委员表示在最新的巴士路线计划中， N20 号线的改道及增

加班次将有效应对区内市民对深宵巴士服务的需求。惟委

员亦要求运输署定期检讨  N20 号线在调整服务后的营运   



21 
 

情况， 并研究进一步增加班次的可行性； 以及 
 

(ii) 委员建议署方及城巴公司考虑将  N20  号线及机场巴士线改

道行经红磡旧区一带， 并研究进一步增加班次的可行性。 

60. 运输署代表回应， 表示 N20 号线在调整服务后， 将途经旺角、红

磡、马头围道及土瓜湾， 以配合市民深夜出行的需要。运输署已备悉 

委员的意见， 并会根据乘客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61. 城巴公司代表回应，表示城巴公司已备悉委员的意见，并会密切

留意 N20 号线在调整服务后的营运情况。如有需要， 城巴公司会进一步 

加强有关巴士班次， 以满足居民于深宵及清晨时段的乘车需要。 

62. 主席作出总结， 表示公众欢迎并期待 N20 号线的开通， 要求运

输署及巴士公司尽快落实有关计划。  

 

 

议程十六  

要求优化九龙城区巴士服务及行人路配套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16/2024 号 ) 

 

63. 委员介绍文件， 并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委员建议 A20 号线可延伸服务范围至港珠澳大桥口岸，以

增加客量，并希望运输署及巴士公司考虑增加班次的可行

性；以及  

(ii) 委员指现时 A20 号线每天的班次只有早上及晚上各三班， 

市民如错过有关班次，便需前往红磡乘搭 A21 号线前往机

场。有关巴士路线完全未能满足何文田居民的需求，故要

求署方及巴士公司增加 A20 号线的班次。 

64. 运输署代表回应， 综合如下：  

(i) 就提升畅运道天桥红磡 A 出口外、宝其利街 2A 号对出及

常富街何文田邨景文楼对出的巴士站设施的建议， 九巴公

司将会进行实地视察， 如环境许可， 将会向运输署提交增

设座椅及巴士到站资讯显示屏的方案；  

(ii) 有关宝其利街  14 号对出巴士站增设显示屏事宜，署方在

委托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进行地区咨询后，  已批准有关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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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署方和九巴公司会持续跟进工程进度；  以及 
 

(iii) 随着机场旅客数目上升，  署方会继续与城巴公司保持密切

联系， 并会要求城巴公司提升  A20 号线的服务水平， 按机

场旅客数目及乘客需求逐步恢复有关路线的服务。  

65. 九巴公司代表  回应，  表示九巴公司会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研究

为巴士站加建上盖、到站显示屏及座椅，以方便候车乘客。一般而言，   

九巴公司须评估巴士站外围环境，包括安装座椅后行人路空间是否足够

让轮椅人士通过、上盖安装显示屏后，高度是否符合规定、巴士站上盖

是否有电力供应等因素决定工程是否可行。如现场环境许可，  九巴公司

会向署方提出工程申请。  

66. 城巴公司代表回应，表示自重新通关后，城巴公司一直与政府及

机场管理局就机场的乘客对巴士服务的需求保持紧密沟通，并逐步加强

各区来往机场的巴士服务。城巴公司已于 2023 年 11 月恢复 A20 号线于  

清晨前往机场及深夜前往红磡站的班次。城巴公司会继续密切留意机场

旅客数目及市民对机场巴士服务的需求，适时与署方商讨有关安排。  

67. 委员补充以下意见：   
 

(i) 委员要求相关部门积极考虑落实加建畅运道行人路上盖

及改善各巴士站设施的建议，  并适时向委员汇报最新的进度；

以及  

(ii) 委员要求署方及巴士公司研究加强  A20 号线班次至每小

时一班车的可行性， 以方便市民出行。 

68. 运输署代表  回应， 表示会就改善各巴士站设施的建议和进度与

委员保持沟通， 亦会与城巴公司探讨加强 A20 号线服务的可行性。  

69. 主席作出总结，感谢运输署和巴士公司的积极回应，期待部门能

为市民带来好消息。  

 

 
议程十七其他

事项  
 

70. 委员没有其他事项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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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十八  

下次会议日期  
 

71. 主席宣布下次会议日期为 2024 年 5 月 23 日下午 2 时 30 分， 截

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24 年 5 月 7 日。  

72. 主席在下午 5 时 38 分宣布会议结束。 

本会议记录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正式通过。 
 

 

 

 

 

 

 

 

 

主席  
 

 

 

 

 

 

 

 

秘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24 年 5 月 


